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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中臺灣新住民藝文社造行動

實作方案  提案簡章

一、緣起：

　　旨為培育新住民文化種子、鼓勵新住民及子女參與公共事務，投入社區營造工作，

共同解決在地問題，並藉此促進多元文化交流，建立其文化主體性，同時積極培養社會

大眾尊重及欣賞多元族群文化。

二、活動目標：

　　(一)培力具備問題意識、勇於挖掘問題、串連資源，並具備實作能力之個人或團隊。

　　(二)提升在臺新住民人口之社會參與，培育關注新住民文化之人才。

　　(三)增進國人對多元文化之認識，建立族群平等與相互尊重之觀念。

三、執行期程：112年7月1日至10月31日

四、執行地點：中部四縣市（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五、指導單位：文化部

六、主辦單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七、輔導團隊：小弧子創意有限公司(臺中市西屯區成都路280之1號2樓-融園大樓)

　　(一)聯絡窗口：04-23126900 詹小姐

　　(二)電子郵件：bfwave2@gmail.com

　　(三)聯繫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八、執行單位：申請新住民藝文社造行動的各單位

九、提案資格：

　　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於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之商號、工作室、法人、

大專院校、民間團體、社區大學等。主要團隊成員應包含以下身分：(擇一)

　　(一)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

　　(二)長期關注新住民議題之個人或組織。

十、提案類型：

　　計畫內容應包含藝文及社造元素，鼓勵新住民爬梳對新故鄉的情感，以藝術文化為

媒介，投入社區營造工作，透過社區影像、社區刊物、人力資源訪調、社區學習、文學

傳播、文化工藝、原鄉傳統藝術、表演藝術、公共藝術、社區產業等方式，讓臺灣的文

化樣貌更為多元豐富，並藉此讓社會大眾更為尊重與理解多元族群。

十一、申請文件：

(一) 紙本及電子檔繳交期限：112年6月12日(一)下午5點前，以郵戳為憑。

(二) 依規定格式提送計畫書1式6份(A4直式橫書，左側裝訂)及電子檔(須與紙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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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封面、計畫書主文(團隊籌劃情形、執行方式、執行進度、預

期效益及經費預算表）。

(四) 所送文件均不予退還。

(五) 紙本繳交的信件請註明「112年中臺灣新住民藝文社造行動」。郵寄或親送：

407049臺中市西屯區成都路208-1號2樓

十二、獎勵名額：

　　　(一)擇優遴選7組優秀提案，並給予實作經費。

　　　(二)依照實際收件情形，主辦單位保留調整異動之權利。

十三、重點時程：

(一)收件期程：112年6月12日(一)下午5點前繳交計畫書，以郵戳為憑。

(二)結果公告：112年6月26日(一)

(三)執行期程：112年7月至10月

(四)期末成果報告書：112年11月3日(五)前繳交書面成果報告書2份及電子檔。

(五)期末成果展：112年11月14日(二)

(六)配合事項：

1.須參與輔導培力課程、共識會議及訪視安排。

2.須同意整體計畫案，委由攝影全程紀錄。

3.須配合出席中臺灣社造成果展，展出行動成果。

十四、注意事項：

(一)同一案件已獲政府機關之經費補助者，不得重複提案，如經查證有違反之情形，

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其資格之權利。

(二)入選之團隊如因故撤案，則須繳回實作經費。

(三)本活動之相關文宣資料(包括邀請函、海報、DM等文宣品)應載明所有單位名稱(指

導單位、主辦單位、輔導單位及執行單位)、標示「廣告」及「112年中臺灣新住

民藝文社造行動」全稱。

(四)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如有與事實不符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況（著作權、商標專、專

利權、智慧財產權等或違反一切法令之相關情事），輔導團隊有權取消該參賽或

獲選資格。

(五)本活動相關事項以公佈於網站上的資料為主，主辦單位及輔導團隊保留調整與解

釋內容與說明之權利。

(六)如有任何問題，請撥打輔導團隊電話04-23126900或發送郵件：

bfwave2@gmail.com詢問。

(七)本計畫內完成之計畫書及相關成果(如：相片、影片、文章、…等)之著作權及智

慧財產權，須同意無償授權予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及輔導團隊小弧子創意有限公

司，得不限時間、次數、地點及方式，自由運用於各項政策推廣宣導等非營利出

版及活動使用，並同意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及小弧子創意有限公司及其授權之

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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